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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下是本人就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7 年 10 月 29 日舉行有關整筆撥

款資助制度之特別會議所提交的書面意見： 
 
(一) 整筆撥款資助制度並非一項獨立的政策，而是一系列社會福利改革措施

當中的一個環節。因此要充份了解整筆撥款資助制度所帶來的影響，必

須一併考慮其他相關的政策 ------ 特別是社會福利規劃制度的轉變以及社

會褔利服務公開競投制度的設立。 
 
(二) 政府在實施整筆撥款資助制度時，亦同時取消了針對社會褔利整體發展

的長遠規劃機制；此舉不單令本港社會褔利服務失去了整體的方向，亦

令社福機構在整筆撥款資助制度下理財傾向保守，一方面屯積儲備，另

一方面不肯在服務及人力資源上作出合理的投資。我們看見在服務方面

收費增加、捨難取易、重量不重質，以及在人力資源方面壓抑工資、增

加工作量、推行短期合約等等現象，均與此有關。 
 
(三) 社會服務的公開競投制度，令上述之狀況雪上加霜。基於成本的考慮，

社福機構投放在公開競投所得之服務上的資源往往更少。而由於公開競

投服務之年期有限(一般不超過三年)，令機構在人力資源管理上目光更

加短淺。公開競投制度與整筆撥款資助制度同時存在，更為社福機構在

服務上及人力資源管理上增添困難。 
 
(四) 再，整筆撥款資助制度本身亦存在很多嚴重的問題：例如「定影員

工」與新入職員工同工不同酬、薪酬資助以中位數計算長遠令機構產生

沉重的財務負、社褔機構員工薪酬與社署員工薪酬差距愈來愈大，這

些現象均令機構管治出現問題，最終亦會令服務對象之利益受損。 
 
(五) 整筆撥款資助制度本身不能說完全沒有好處，例如令社福機構更關注服

務成本問題，以及在資源運用上增添彈性。不過就實施的經驗而言，此

制度的好處明顯遠遠比不上它的破壞力。 
 
總結而言，本人認為整筆撥款資助制度及其相關的一系列褔利改革措施

已對本港的整體社福利制度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創傷，令社福機構、社工人員、

服務受眾均身受其害；而在問責的前提底下，恐怕社署及政府最終亦不能倖

免。 


